
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

异的核查情况说明 

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1号—信息披露公告格式》

—第 24 号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格式等有关规定的要求，三力士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，对公司 2020年度主要的日常关联交易实

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的差异进行了核查，发表如下说明： 

1、公司向浙江集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实际发生金额为 4,163.72

万元，与预计发生金额为 7,500 万元，偏差为-44.48%，主要基于业务开展情况

和市场需求及价格进行的初步判断，以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，较难

实现准确预计，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。 

2、公司向浙江集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商品实际发生金额为 349.63万元，

与预计发生金额为 1,000 万元，偏差为-65.04%，主要是公司基于综合考虑向非

关联方采购相关商品。 

3、公司 2020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，交易根

据市场原则定价，公允、合理，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 

特此说明。 

 

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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